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建院〔2019〕48号

关于成立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部门: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属公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意见》（粤教财〔2016〕4号）文件精神和《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内部控制管理工作体系机构设置规定》，要求逐步完善校内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，成立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(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统筹协调全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组长：赵鹏飞
常务副组长：蔡东
副组长：李爱卿、陈跃军、杨少锋、高歌
[bookmark: _GoBack]     成员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执行领导小组资产管理日常管理职责，设在总务基建处。
办公室主任：王新强
办公室副主任：黄静
办公室成员：陈丹琦、蔡开立、李峰
2、 领导小组工作职责
1．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以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 政策；按照《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对我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坚持“统一领导，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原则进行总体策划和安排部署；协调处理学校各资产管理部门工作和国有资产管理中的综合事项。
2． 负责拟定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规划和实施总则，报学校批准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 
3． 按规定权限审核学校国有资产的购建计划、资产处理、对外投资、出租出借、委托经营、收益收缴等事项，并报学校批准。
4． 组织制定学校各部门国有资产配备标准，对各部门使用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考核，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。
5． 接受上级部门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监督、指导，并按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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